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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创新型产业空间政策研究

□　侯　衡，邓敬宏，张　喆，沈　晖，晁　恒

[摘　要]政策工具视角下的政策定量分析是公共治理领域的新兴研究范式，是对政策文本内容与外部结构要素的量化分析。

文章基于Rothwell和 Zegveld提出的政策工具理论，构建了政策工具分析框架，对深圳市创新型产业空间政策进行整体梳理

与量化分析。研究发现，深圳市创新型产业空间政策呈现出以供给型政策工具为重的强效供给特征，而对于环境型、需求型

政策工具应用不足。未来，深圳市应调整优化创新型产业空间政策结构，平衡供给型政策工具的组合搭配，提高需求型政策

工具的使用率，增强环境型政策工具的辐射面，以此推动创新型产业空间的健康发展与合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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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novative Industrial Space Policies of Shenzhen/Hou Heng, Deng Jinghong, Zhang Zhe, Shen Hui, 
Chao Heng
[Abstract] 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policy cont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tools is a new direction for public governance 
study. Using Rothwell and Zegveld’s policy tools theory, this article makes an overall sorting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Shenzhen’s innovative industrial space policies. It finds that Shenzhen’s innovative industrial space policies present a situation 
of oversupply of supply-oriented policy tools, while the environmental and demand-based policy tools are relatively inadequate. 
Therefore, Shenzhen should optimize policy instrument structure, balance the combination and collocation of supply-oriented 
policy tools,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demand-oriented policy tools, enhance the effects of environment-oriented policy tool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rational allocation of innovative industrial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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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探索创新型产业空间的治理途径。近年来，北京、

上海、杭州、南京和东莞等城市也纷纷出台相应的政

策文件，规范创新型产业空间的供给和管理。

科学的产业空间布局可使规划由单纯的平面布局

设计向各种发展要素的空间合理配置转变 [1]。如何通

过高效、有序、合理地管理，以及对区域土地的有效

利用，达到促进产业升级转型的目标，已是经济学、

管理学与地理学等学科中较为成熟的研究。然而，由

于创新型产业大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空间需求呈

0引言

当前，智能化、生态化成为我国产业发展的新方向，

产业发展对专业创新和技术进步的需求在不断增加。其

中，空间作为产业创新发展的基础载体和生产要素，其

高品质供给能够吸引创新要素加快集聚，从而推动产业

转型升级、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深圳市作为我国首个

创新型城市，率先提出“新型产业用地(M0)”“创新

型产业用房”的概念，并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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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主要集中在如何应用西方经典的政策工

具分析逻辑及考察维度，以及对某一具体

领域的公共政策进行量化分析[7]。当前，

政策工具视角下的政策定量分析已成为

公共治理领域的新兴研究范式，在科技

创新政策、人才政策、城市更新政策 [8-10]

等领域已被广泛应用。

1.2创新型产业空间理论及其政策

研究

创新型产业空间政策近年来得到了

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广泛关注。从空间

层面看，新兴产业用地布局已突破原有

城市规划的圈层结构模式，出现了离心

式、偏轴式扩张，创新空间的内涵与形

式正在扩充、拓展 [11]。地理学与城乡规

划学等学科对创新型产业空间布局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产业的空间选择、

布局模式、演化形式及形成机制方面，

研究尺度涉及单个园区、城市层面乃至

国家层面，注重考察政府在产业升级、

规划布局及软环境塑造等方面所发挥的

作用，但对于产业战略调整及布局演变

的政策机制的探讨较少 [12]。经济学、管

理学等学科多将空间作为一个基础性的、

相对静态的要素，着重探讨产业集聚、

产业经济发展对空间的作用，对于产业

空间匹配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产业专业

化程度、市场制度设计和要素配置效率3

个方面，而对于产业空间匹配机制的理

论基础、演化逻辑等内容仍缺乏系统的

论证 [13]。在政策层面，目前对创新型产

业空间政策的研究较为零散，多聚焦于

政策制度设计、政策内容及具体案例，

如对深圳市、杭州市创新型产业空间的

筹建路径、建设制度、规划思路等具体

层面的探讨 [14-16]，以及对深圳、上海、

杭州等多个城市的政策内容的横向对比

等 [17]。深圳市的创新型产业空间政策虽

然关注度较高，但是已有研究多集中在空

间规划和空间方案建构等方面 [14]，缺少

对政策的系统梳理与量化分析，也尚未对

创新型产业空间的政策工具选择进行系统

研究。

现出非常态与不确定性的特征，按照传

统产业发展规律采用的计划指标供给手

段很难满足新兴产业的需求。创新型产

业的空间需求类型与特征、供给模式与

管理流程及治理机制等问题有待进一步

研究。

创新型产业空间政策是由政府出台

的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适用于创新型产

业的空间政策，涉及国土空间规划、土

地用途管制、土地利用计划安排、土地

供应、土地利用和不动产登记等政策要

点，是产业政策与空间政策的综合体，

也是城市产业转型升级与空间治理的重

要支撑。本文从政策工具视角对深圳市

的创新型产业空间政策进行量化研究，

分析其政策工具组合类型及政策的基本

结构特征，并对创新型产业空间政策的

优化发展提出建议，这既有助于政策制

定者对政策结构与内容进行全面审视，

明确已有政策的结构性内容与偏误，也

可为我国其他城市的创新实践提供借鉴，

推动各类利益主体识别与把握政策发展

趋势。

1相关理论及研究进展

1.1政策工具理论

政策工具是政府机构通过某种手段

或途径实现政府行为的调节机制，也是

政府推动和实施政策的首要手段 [2]。政

策文本作为政策内容的载体，是政府处

理公共事务的真实反映和行为痕迹，通

过对政策文本的系统分析，可以客观地

呈现政策特征与政策过程 [3]。西方对政

策工具的研究始于20世纪 80年代，并

在20世纪 90年代形成研究热点，学者

们基于不同的研究角度与划分标准提出

不同的研究模型。例如，Mcdonnell根

据政策目标将政策工具分为命令性、激

励性、能力建设、系统变革和劝诫性五

类 [4]；Howlett等人依据政策工具的强制

性程度将其分为自愿性、强制性和混合性

三类 [5]；Rothwell和Zegveld根据政策工

具产生着力面构建了供给型、需求型和环

境型三维分析模型，并通过每个政策类型

中细分后的政策工具组合来揭示政策具体

的作用维度 [6]。国内学者对政策工具的研

文件名称 发文字号 发文时间

《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优化空间资源配置促进产业转

型升级的意见》

深府〔2013〕1号 2013

《深圳市宗地地价测算规则(试行 )》 深规土〔2013〕12号 2013

《深圳市创新型产业用房管理办法》 深府办〔2016〕3号 2016

《深圳市科技企业孵化器用地用房操作办法》 深科技创新〔2016〕5号 2016

《关于支持企业提升竞争力的若干措施》 深发〔2016〕8号 2016

《关于促进科技创新的若干措施》 深发〔2016〕7号 2016

《<关于支持企业提升竞争力的若干措施>实施细则》 深经贸信息综合字〔2016〕

149号

2016

《深圳市城市更新项目创新型产业用房配建规定》 深规土规〔2016〕2号 2016

《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更新实施工作的暂行措施》 深府办〔2016〕38号 2016

《深圳高新区政府投融资园区产业用房租金减免办法》 深科技创新〔2016〕278号 2016

《深圳市城市更新单元规划容积率审查技术指引(试行)》 深规划资源规〔2019〕1号 2019

《深圳市产业用房供需服务平台管理工作规则(试行)》 深府办规〔2017〕7号 2017

《深圳经济特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 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公告第九十五

号

2018

《深圳工业区块线管理办法》 深府规〔2018〕14号 2018

《深圳市工业及其他产业用地供应管理办法》 深府规〔2019〕4号 2019

《关于规范产业用房租赁市场稳定租赁价格的若干措

施(试行 )》

深府规〔2019〕8号 2019

表1  深圳市创新型产业空间政策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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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样本与分析框架

2.1研究样本及处理

2013年 1月，深圳市政府以1号文

的形式，正式印发了关于优化空间资源

配置，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1+6”文件，

重点提出创新土地利用方式，优化空间

资源配置，建立“房地并举，优先供房”

空间资源供给模式，以保障产业的可持

续发展。此后，深圳市陆续出台了一系

列政策，为创新型产业空间的发展提供

政策规范与指引。根据《深圳市城市规

划标准与准则》(2018年局部修订稿)，

新型产业用地是指融合研发、创意、设计、

中试和无污染生产等创新型产业功能，

以及与产业功能相关配套服务活动的用

地；《深圳市创新型产业用房管理办法》

(深府办〔2016〕3号 )则明确创新型产

业用房是指为了满足创新型企业发展的

空间需求，由政府主导并按政策出租或

出售的政策性产业用房。

本次研究样本的采集范围为深圳市

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所发布的创新型产业

空间政策。在政策样本的遴选过程中遵循

权威性、公开性、有效性、相关性和唯一

性原则 [18]。首先，在选择政策样本时，

仅选择市级层面的创新型产业空间政策，

即由市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单独或联合

颁布的创新型产业空间政策；其次，为保

证主题的相关性和准确性，对搜集到的政

策文本进行略读和筛选，剔除政策解读、

重复出现、已被废止或失效的政策文本；

最后，利用政策间的传承与引用关系，对

检索到的政策文本进行回溯检索。最终，

梳理出16份深圳市颁布的创新型产业空

间政策文本(表1)。

在此基础上，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

对这16份创新型产业空间政策文本进行

分析。内容分析法是指基于研究问题对

文献内容所含的信息量进行分析，通过

数据对文献内容进行可再现的、有效的

推断，对信息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

量描述的研究方法 [19]。研究将政策文本

中的具体条款作为基本分析单元，对16

份政策文本的具体条款按照“政策编号—

具体条款/章节”进行编码，形成深圳

市创新型产业空间政策文本内容分析单

元编码表，并据此对政策条文进行逐条

精读与内容分析。

2.2分析框架

研究基于创新型产业空间的特点，

借鉴Rothwell和 Zegveld提出的政策工

具模型，从供给型政策工具、需求型政

策工具和环境型政策工具3个维度构建

了政策工具分析框架(图1)。

2.2.1供给型政策工具

供给型政策工具指政府通过自上而

下各种方式的支持，直接作用于生产要素，

扩大有效供给力度的手段 [20]。针对创新

型产业空间这一主体，供给型政策工具是

指政府通过土地、资金、技术标准和公共

服务等的支援，加强创新型产业空间相关

要素的供给，制定可以保障创新型产业空

间供给的数量、质量和效果的各种措施，

在形式上表现为土地支持、资金支持、技

术标准支持、空间形式支持和公共服务支

持等。

2.2.2需求型政策工具

需求型政策工具主要作用于市场维

度，在创新型产业空间政策中，主要指

政府针对创新型产业空间的使用对象，

通过降低使用成本、货币补贴等方式，

提高创新型企业的空间可承受能力或改

善其空间状况，以及为刺激创新型产业

空间需求而采取其他政策措施，以减少

创新型企业使用创新型产业空间的障碍，

形成对创新型产业空间发展的拉动力。

在形式上表现为服务外包、市场管制、

货币补贴和实物补贴等。

2.2.3环境型政策工具

环境型政策工具是指政府通过目标

规划、金融、税收和法规管制等方式影

响整个创新型产业空间体系，旨在为创

新型产业空间提供更好的环境因素，其

对创新型产业空间的发展起到间接影响

与渗透作用。在形式上表现为目标规划、

监督评估、法规管制和金融税收等。

3深圳市创新型产业空间政策文本

量化分析

3.1数据来源

本次研究统计的深圳市16项与创新

型产业空间直接相关的政策，时间跨度

较长，除了3个专门性政策之外，其他

的政策条文分散在产业发展、城市更新

和城市空间管理等方面的政策文件之中。

这表明，深圳市对创新型产业空间这一

新生事物的探索，是与城市经济、产业

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伴随着城市

产业转型升级策略与发展建设规划的推

进而逐步丰富和完善的。

从政策类型上看，这16项政策涵盖

了意见、办法、措施、条例和细则等多

种类型，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从内容

上看，条例法规类、指导意见类政策主

要是对政策的实施进行引导，通常包含

图 1  创新型产业空间政策工具分析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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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目标、主要任务、发展规划和行动

方案等，而管理办法类、实施细则类的

政策文件则是具体的操作指引，这两大

类文件分别占政策文本总量的12.5%与

87.5%。这表明深圳市在创新型产业空间

这一领域更注重实操性政策的制定，这

与空间是产业发展和城市经济的基础性

支撑的定位是相符的。

3.2政策关键词分析

研究运用GooSeeker软件对政策文

本进行关键词提炼，生成了词语云，并结

合关键词之间的共词矩阵图，进一步揭示

这16项政策的侧重点及主要特征。在城

市空间资源紧缺的情况下，深圳市创新型

产业空间主要通过城市更新、旧工业区升

级改造、将工业用地调整为新型产业用地

等途径筹建，并针对创新型企业起步阶段

资金薄弱、用地需求不确定等特征，实行

“房地并举，优先供房”的供应策略，着

重供应创新型产业用房，以适应企业的空

间需求与资金水平；通过对工业楼宇分割

转让、配建比例、容积率、建筑面积，以

及城市工业区块线、土地使用权等的规范

与明确，为创新型产业空间的市场化交易

提供指引，防止因土地政策红利带来的市

场寻租或投机行为；高新技术企业、科技

企业和产业项目均是创新型产业空间的作

用对象，相关政策通过对众创空间、科技

企业孵化器、高新区、创客空间等空间形

态进行规范，为创新型企业提供合适的发

展空间。总体上看，深圳市创新型产业空

间政策立足于城市空间现状及产业转型升

级要求，为创新型产业提供具有针对性的

空间形态、空间供给模式及市场指引。

3.3基本政策工具维度分析

研究依据政策工具的类属对已有的

政策文本单元编码进行归类，得到表2

的统计结果。为确保编码的准确性与可

靠性，研究分别让两位编码者独立对选

取的政策文本进行编码检验，如其编码

结果与原有结果一致，则记为“1”，反

之则标记为“0”，经统计，两次检验结

果中标记为“1”的编码占全部编码的比

例分别为 82.4%和 87.9%，编码结果可

被接受。

从政策工具使用情况的统计结果看

(图2)，深圳市综合运用了供给型、环境

型、需求型3种政策工具，为创新型产

业空间的发展提供多元的激励措施与管

制。然而，3种政策工具类型的使用率

存在明显的差异。其中，供给型政策工

工具类型 工具名称 编码(条文编号 ) 统计
占政策条文总

数的比例 /%

供给型 土地支持 1-10，1-14，1-15，1-16，1-17，4-4，4-5，

4-6，5-23，6-50，6-51，13-62，13-63，13-

68，13-71，16-2

16 9.7

资金支持 3-6 1 0.6

技术标准

支持

2-13，2-14，2-19，3-2，3-3，3-5，3-8，

3-9，3-10，3-11，3-13，3-16，3-17，4-9，

4-10，4-11，4-17，8-2，8-3，8-4，8-5，

8-6，9-15，10-5，10-6，10-7，10-8，11-4，

12-17，13-66，13-67，13-69，13-70，14-

19，15-6，15-23

36 21.8

空间形式

支持

3-12，4-3，6-52，6-53，6-54，14-21，14-

27，14-28，14-29，14-36

10 6.1

公共服务

支持

1-18，3-18，5-23，8-7，12-3，12-5，12-6，

12-7，12-8，12-9，12-10，12-11，12-12，12-

13，12-14，12-15，12-18，12-19，12-21，

12-25，15-6

21 12.7

需求型 服务外包 1-15，3-11 2 1.2

市场管制 1-11，1-12，3-7，3-20，3-21，3-22，3-23，

4-7，4-8，4-12，4-13，4-14，4-15，4-16，

4-18，4-19，4-20，10-10，10-11，10-12，13-

72，15-22

22 13.3

货币补贴 1-8，1-11，3-14，3-15，4-5，5-22，5-23，

7-26，7-27，10-9，14-38，15-23，16-2

13 7.9

实物补贴 11-6，12-16 2 1.2

环境型 目标规划 1-1，1-2，1-3，1-4，1-5，1-6，1-7，3-1，

4-1，4-2，8-1，10-1，12-1

13 7.9

监督评估 1-19，1-20，3-4，3-19，3-24，3-25，10-3，

10-4，10-14，10-15，12-4，12-20，12-22，

12-23，12-24，12-27，15-7

17 10.3

法规管制 1-8，1-9，1-10，3-14，7-28，10-13，12-2，

12-26，13-61，13-65，13-66

11 6.7

金融税收 3-6 1 0.6

表2  深圳市创新型产业空间政策基本政策工具使用情况统计

图 2  深圳市创新型产业空间政策工具使用次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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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使用最多，使用率为50.9%；环境型

与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率相近，分别是

25.5% 和 23.6%。总体上呈现出以政府

为主导的“自上而下”强效供给特征。

3.3.1供给型政策工具使用泛滥

在供给型政策工具中，技术标准支

持使用率最高(42.9%)，其次是土地支持

(19.0%)和公共服务支持(17.9%)，这表

明深圳市政府更倾向于采用技术标准、

服务创新、土地供给等直接推动创新型

产业空间发展的策略。在技术标准中，

深圳市重点通过为创新型产业空间的筹

建、建设、供给等环节提供标准化、规

范化指引，以及增强土地供应的针对性、

导向性，来明确和规范创新型产业整体

供给机制等内容，推动创新型产业空间

的优化发展。针对空间紧缺这一现状，

深圳市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从增量与存量

两个方面保障创新型产业空间的供给：

一方面，优先保障创新型产业用地、用

房的供给，通过配建、收购、整治统租，

以及市场配置、政府补贴等方式，加大

创新型产业用房筹集力度；另一方面，

推动国有企业采用存量用地的利用、城

市更新、整治统租等方式，加大创新型

产业用房供应。同时，利用深圳市产业

用地用房供需服务平台为创新型产业空

间的信息公开、规范配置、全程监督及

供需匹配等提供服务。对于创新型产业

的新特点、新业态，以及不同生命周期

的空间利用需求，深圳市政府通过空间

形态支持这一政策工具给予一定的响应，

明确创新型产业建筑形态要与产业类型、

业态相匹配，提出创客空间、科技企业

孵化器等创新型产业空间要以“低成本、

全方位、专业化、开放式”的空间形态

满足初创企业的发展特点与业态需求。

3.3.2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不足

需求型政策工具直接作用于市场要

素，其所发挥的作用更加直接和有效 [20]。

但深圳市却很少使用需求型政策工具。

物质空间的背后是资本与权力的交

织，是多元主体的不断博弈与动态平衡

过程 [21]。在创新型产业空间的发展中，

不能仅凭政府单方力量推动，而是要引

入市场、社会的力量，形成多层次的参

与体系。在创新型产业空间推出初期，

由于工业用地改造升级特别是新型产业

用地政策鼓励发展创新型产业空间，而

这类空间具有较高的市场溢价和开发收

益，导致大量房地产企业涌入该领域，

出现将工业用地改造为商业用地或住宅

用地等现象。因此，深圳市使用了较多

的市场管制政策工具来规范市场秩序。

自2016年起，深圳市发布多项政策强化

市场监管，如严格控制产业准入与分割转

让门槛，规范工业区的升级改造；严格控

制将普通工业用地(M1)改为新型产业用

地；禁止普通工业用地、新型产业用地

建设类住宅化；严控工业区块线内工业

用地功能改变；严格规范创新型产业用

房的配置，降低利益主体的博弈空间。

在对创新型产业空间需求的刺激与拉动

方面，深圳市着重运用货币补贴政策工

具，对于创新型产业空间的开发主体、

创新型企业等，通过减免租售价格等形

式降低空间开发与利用的成本。深圳市

对于实物补贴与服务外包政策工具的应

用较少，这说明其对创新型产业空间需

求市场的激励手段较为单一。

3.3.3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偏少

环境型政策工具是政府通过与公众、

企业、社会组织等主体的互动，充分利用

社会资源推动创新型产业空间的发展，它

所产生的激励效用通常比供给型工具更加

显著 [22]。从政策工具的使用率看，深圳

市较少使用创新型产业空间环境型政策工

具，其中监督评估政策工具使用率最高，

达40.5%，目标规划和法规管制政策工具

的使用率分别为31.0%和 26.2%，金融

税收政策工具的使用率仅为2.4%。

新型产业用地、创新型产业用房概

念的提出，打破了以往国家规范类的工

业用地性质及厂房的概念，也是工业用

地向市场化方向发展的首创之举。深圳

创新型产业空间政策在加快为创新型产

业提供发展空间的同时，也推动了工业

用地改造市场的繁荣。为有效遏制房地

产的投机行为，切实保障创新型产业发

展空间，深圳市更注重监督评估政策工

具的运用。一方面对已出台的相关政策

文件进行修订与完善；另一方面相继制

定了一系列规范管理措施，加强对创新

型产业空间的开发主体、管理主体和使

用主体等的监管，建立起创新型产业空

间“遴选—供应—监管”机制。深圳市对

目标规划政策工具的重视，说明创新型

产业空间政策对于创新型产业空间的总

体规划与引导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和前瞻

性；而法规管制工具的频繁使用，说明

深圳市十分重视对创新型产业空间相关

法规、政策、制度制定的管制。

4深圳市创新型产业空间政策优化

建议

空间是产业发展的基础载体和生产

要素，产业空间政策对于产业的孵化效

率、产业累积、结构布局、产业规模及

集聚效益等都有重要影响。深圳市创新

型产业空间政策的出台缘于产业转型的

迫切需求与土地资源的现实制约，其发

展也伴随着土地政策与产业政策的不断

修正和完善。因此，在对创新型产业空

间政策进行评价与优化时，需要将其置

于城市具体的发展需求之中。

深圳市是我国超大城市中行政空间

最小的，其土地总面积仅为1　997　km2，

人口规模却达到了1　302.66万(2018年常

住人口)。根据《深圳市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 (2006—2020 年 )》，到 2020 年深圳

市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976　km2，而在

2013年深圳市建设用地规模就已逼近目

标规模。此外，土地粗放利用、低效利

用等问题也制约着深圳市产业空间的发

展，全市范围内的土地虽然名义上全部

收归国有，但是原村集体实际上仍然控

制着大量“未征收、未转让”的土地，

这些土地的总面积约为400　km2。在土地

需求方面，深圳市以第二、第三产业为重，

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发展命脉的城市经济

结构，急需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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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够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还需要通

过一系列的监督、评估、纠错措施，规

避资源倾斜政策中的种种寻租行为，使

稀缺的土地资源能够真正用于城市产业

发展 [23]。因此，基于深圳市自身的特点

及其创新型产业空间政策的需求(图3)，

笔者提出4个方面的优化建议。

4.1平衡政策工具结构

从统计结果看，深圳市目前对3种

政策工具的应用处于一种不平衡的状态，

更“偏爱”供给型政策工具。这是因为

在创新型产业空间诞生初期，以供给侧

为着力点给予其土地、空间形态、公共

服务和资金等方面的支持，是推动创新

型产业空间发展的必要路径；同时，空

间是制约深圳市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的

关键因素，增量空间不足、存量空间低

效利用等问题会导致创新型产业发展空

间十分稀缺。因此，从空间供给面入手

破解创新型产业发展难题是必然的选择。

但是，随着创新型产业空间的推广应用

与深化发展，政策工具的着力点应该从

供给面逐步延伸到环境面和需求面，三

管齐下发挥政策“推动—拉动—影响”的

综合作用。自2018年起，深圳市出台的

工业区块线、规范产业用房租赁市场与

租赁价格等政策，正是出于对需求型与

环境型政策工具的重视。但整体上看，

这两种政策工具的应用仍不充分。因此，

在下一步的政策制定与优化中，应促进

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的均

衡应用，形成政策合力与制度保障，防

止因政策工具过于倾斜而导致作用失效

或政策碎片化，并强化政策相关利益主

体之间的协同效应 [22]。

4.2推动供给型政策工具的合理搭配

深圳市高度城市化的城市特征、以

新兴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以及土地资

源高度紧缺的空间制约，使得其创新型

产业空间资源供给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从关键词云图看，深圳市颁布的创新型

产业空间政策将创新型产业用房置于突

出位置。这是因为，一方面处于起步发

展阶段的创新型产业多为中小微企业，

起步阶段竞争力弱、用地期限不确定、

资金有限，创新型产业用房能够更好地

满足其空间需求；另一方面深圳市土地

资源有限，促使政府采用一系列优惠措

施建立工业用地二次开发与集约节约利

用机制，通过为创新型产业提供“保障房”

的做法，促进了产业转型升级，缓解了

城市产业空间不足的问题。

当前，深圳市创新型产业空间已具

备一定规模，截至2019年 12月底，深

圳市创新型产业用房项目已达122个，

共754.35万平方米；共出让创新型产业

用地76宗，土地面积约为183.7万平方

米，建筑面积约为1　283.2万平方米。在

后续的政策制定与优化中，应该更注重

政策工具组合结构的合理搭配，推动产

业空间的高质量供给。首先，应更多地

使用空间形式支持、公共服务支持政策

工具。创新型产业对空间的要求与传统

产业有着较大差异，其对空间复合性、

多样性、灵活性的需求较高，不同类型

产业的空间需求也有着明显的差异 [16]。

以空间为基础响应不同类型的创新型产业

的发展需求，能够更好地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同时，依托现有的产业用地用房供需

服务平台提供更全面、更优质的公共服务，

提升产业空间的供给质量与规范管理。其

次，应持续提供技术标准支持。现行的许

多土地供应与管理政策难以适应创新型产

业的发展，在政策上仍然需要进一步明确

创新型产业空间的管理要点及前瞻性需

求，为创新型产业的孵化、活化、可持续

发展，以及营商环境的优化提供优质的空

间响应。在此基础上，可综合运用土地、

资金等要素为创新型产业空间的供给提供

政策保障，构建科学的、具有前瞻性的创

新型产业空间供给政策体系。

4.3增强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

一方面，需继续加强对市场主体行

为的管制，完善创新型产业空间的准入

与退出、流通与转让、运营与管理等管

理机制，防止出现寻租行为。另一方面，

运用货币补贴、实物补贴等政策工具，

进一步降低创新型企业的空间成本。同

时，增加服务外包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

即政府在创新型产业空间发展中发挥整

体统筹与引导作用，将创新型产业空间

的筹建、开发、运营和管理等环节中可

委托给市场的相关业务进行外包，调动

市场与社会利益集团的参与积极性，进

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充分发挥市场各主

体的专业优势。

4.4提升环境型政策工具的辐射作用

供给型与需求型政策工具对于创新

型产业空间的发展起直接作用，而环境型

政策工具的合理运用则能够为其发展提供

健康的环境，对创新型产业空间的发展起

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与渗透作用 [20]。目前

我国正处在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

变的阶段，应合理运用环境型政策工具，

充分发挥政府的整体引导与统筹作用。一

是合理运用法规管制工具，细化政策内容，

图 3  深圳市创新型产业空间政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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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空间需

求

政府宏观调控目标

创新型产业

空间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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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政策的可实施性，充分发挥各部门的

能动作用 [22]；二是继续加强目标规划，

确保创新型产业空间的建设与发展有科学

性、持续性的指引，进一步细化阶段性目

标，强化政策的执行力；三是强化监督评

估政策工具的应用，规范创新型产业空间，

为创新型产业空间全过程规范化运行提供

良好指引；四是积极鼓励国企、民营企业

和众创团体等参与到创新型产业空间的发

展中，通过加大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力度

等，提高多元社会主体的参与积极性。

5结语

本文从政策工具视角对深圳市创新

型产业空间政策进行整体梳理和量化分

析，并提出政策优化的建议。总体上看，

深圳市创新型产业空间政策工具结构呈

现出以供给型政策工具为重的强效供给

特征，对于环境型、需求型政策工具的

应用不足。这与创新型产业空间的特征，

以及深圳市自身的城市发展需求有关，

但政策结构不平衡容易带来政策前瞻性

不足或作用失效等弊端。近年来，深圳

市正在努力克服这一弊端，更加重视环

境型、需求型政策工具的运用。

从政策工具的视角看，创新型产业

空间政策的制定、出台与城市经济结构

和产业发展情况密不可分。只有当政策

与其作用的环境、对象、目标取向(即政

策作用的场域)互相匹配时，才能够被视

为是有效的 [20]。深圳市产业转型升级的

迫切需求与城市空间的极度紧缺是创新

型产业空间政策出台的推动力，也是政

策中凸显创新型产业用房的重要原因。

目前，我国许多城市都在关注深圳市的

创新型产业空间政策及其实践，它们在

借鉴经验时，需要立足于各自的城市化

水平、产业结构和社会经济等现实要素，

分析自身对创新型产业空间政策的具体

需求，才能够把握城市对于创新型产业

空间政策的要求与侧重点，使得政策的

选择与其作用场域相适应。此外，政策

的制定与优化需加强政策工具选择的整

体性、系统性与协调性。针对创新型产

业空间这一具体政策主体，在强调供给

型政策工具的直接推动作用时，也不能

忽视需求型政策工具的拉力作用与环境

型政策工具的间接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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